PESMA PROJECT助學金實施辦法
壹、宗旨：
PESMA PROJECT鼓勵就讀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在學學生，努力向學成績優秀之清寒子弟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                 							
貳、名稱：
本獎學金名稱定為「PESMA PROJECT清寒助學金」，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。

參、清寒獎學金申請對象：
一、就讀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在學學生。    
二、獎助學金名額：由班級導師推薦(田徑隊若提出申請超過5位學生，則至少保障5位名額)，經評選通過後，每名發放助獎學金新台幣3,000元整。

肆、申請方式：（應檢具下列證明文件） 
（一）PESMA PROJECT助學金申請書。
（二）清寒證明或由導師開具擇一即可。
（三）前一學年度領域成績平均75分以上，操行優良。
				
伍、審核程序：
依本辦法之宗旨以公正、嚴謹方式審核申請案件。審核程序分為：
一、收件：檢視申請者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，證件未齊全者通知補件；不符資格者，不予受理及退件。

陸、申請時間：
 一、申請截止時間：(現場收件) 
    收件日期：每年9月1日起～9月30日止							
    收件地址：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教務處註冊組
　　



	





PESMA PROJECT
113學年度中正國中清寒助學金申請書

	學校名稱
	

	學生姓名
	
	家長姓名
	

	就讀班級
	
	出生年月日
	

	學業成績
	
	操    行
	□前一學年度未受
記過以上之處分

	附繳證件
	□成績證明書
□鄉鎮市公所低(中低)收入戶證明
□家境清寒現況簡述，由導師簽章證明

	
學生家境清寒現況簡述：














導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
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單位主管:             校長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